
福 建 省 发 电
发电单位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签发盖章 邱雪亮

等级 平急 ·明电 南政办明传〔2025〕25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市直

有关单位：

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6 年度泉州市城

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的通知》（泉政办明传

〔2025〕35 号）精神，现就做好我市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保对象

（一）持有南安市户籍的所有城乡居民（除参加职工基本医

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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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南安市就读的在校学生；

（三）驻南安市武警官兵；

（四）在南安市居住的非从业港澳台人员；

（五）持有南安市有效居住证且未参加其他基本医保的人员；

（六）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在南安市内居住但未就业的

外籍人员；

（七）已在南安市参加基本医保的流动人口的子女。

二、参保缴费和待遇享受时间

（一）集中参保缴费期：2025 年 10 月 20 日—12 月 31 日。

从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二）延长参保缴费期：2026 年 1 月 1 日—2 月 28 日。在

此期间参保缴费的，从缴费之日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三）参保补缴期：2026 年 3 月 1 日—12 月 31 日。2026

年 3 月 1 日（含）后参保缴费的，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当

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参保人员须等 3 个月固定待遇

等待期过后方可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对于自 2025 年起未连续参保的人员，按照《福建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闽

政办〔2025〕3 号）执行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修复政策。

三、筹资标准

2026 年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不低于 700 元/人，个人缴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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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00 元/人。其中：202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补缴的，按

400 元/人标准缴费；2026 年 7 月 1 日起补缴的，除新生儿、医

疗救助对象、当年退出现役的军人等特殊群体外，按个人缴费金

额和财政补助金额之和缴费。

四、参保登记

（一）已在我市参加过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且参保状态正常的

群众（除登记信息有变更外），由医保信息系统默认续保登记，

无需办理参保登记。

（二）在我市新参保或登记信息有变更的城乡居民，可通过

“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政通”APP、“福建医疗保障”微

信小程序、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等渠道办理线上参保登记。也可

携带相关材料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村（居）委会办理线下参

保登记，村（居）委会在居民提交参保登记材料后，原则上 5 个

工作日内将参保登记表批量送至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医保

经办服务窗口；乡镇（街道）医保经办服务窗口要在 5 个工作日，

全部准确无误录入医保信息系统，并通过省级信息共享平台传送

税务部门。参保登记所需材料如下：

1．身份证、户口簿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2．在泉州居住的非从业港澳台人员提供居住证或港澳居民

来往内地通行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原件及复印件；

3．尚未落户的 1 周岁以内新生儿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

复印件。

（三）参保补缴期内，城乡居民可携带相关材料到就近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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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医院医保服务站、

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保代办窗口、南安市政

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参保登记。

（四）一周岁以内的新生儿在出生 90 日（含）内办理当年

度参保缴费手续的，从出生之日起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待遇；在出生 90 日（不含）后参保缴费的，按个人缴费标准缴

费，从缴费之日起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待遇。

（五）2026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有效保障年度（即结算年

度）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六）符合参保范围的对象应全户参保，不得选择性参保。

参保对象在结算年度中因出国定居、服役、服刑、转为参加职工

基本医保、户籍迁出泉州市域或死亡的，当年已缴纳的参保费用

不予退还，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关系自行终止。

（七）参保对象不可重复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和职工基本

医保待遇。参保居民因就业等原因参加职工基本医保的，享受职

工基本医保待遇，已缴纳的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费不予退

还；如再退出职工基本医保的，可继续享受当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保待遇。

（八）高校大学生相关参保工作按照《泉州市医疗保障局 泉

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税务局关于做

好 2026 年度在校大学生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的

通知》（泉医保〔2025〕96 号）执行。

五、个人缴费减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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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政局管理认定的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革命“五老”人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精简退职职工中

享受 40%救济的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个人缴费部分的 90%由政府给予补助；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残疾人、年满 60 周岁的老年人、

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部分的 70%由政府给予补助。

（二）市农业农村局管理认定的脱贫（享受政策）人员和纳

入乡村振兴部门监测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的

90%由政府给予补助。

（三）市卫健局管理认定的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

女期间，农村居民已办理《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女家庭

或者农村居民生育两个女孩并已绝育的家庭（限该夫妻和未婚女

儿）及计生特殊家庭成员，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农村居民已办理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男家庭（限该夫妻和未满 18 周

岁儿子），个人缴费部分由个人先行缴纳后，由卫健部门按原标

准原渠道发放补助；

符合《南安市卫生健康局等 10 部门关于印发南安市尘肺病

防治攻坚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卫〔2019〕191 号）规定政

府资助条件的尘肺病患者，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个人

先行缴纳后，由卫健部门按标准发放补助。

（四）市残联部门管理认定的重度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中

的残疾人，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



· 6 ·

（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认定的重点优抚对象，个人缴

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

（六）市教育局管理认定的困难家庭学生，符合以上（一）

至（五）条件的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按标准给予补助。

（七）减免对象的身份信息由相关管理部门审核认定后，应

汇总登记造册并加盖单位公章，按规定流程和时限集中报送至医

保部门；对于 2025 年 10 月底至 12 月底新增认定的减免对象，

于每月 30 日前报送至医保部门。医保部门收到减免对象信息后，

要按规定分类将资助参保人员的参保登记信息和应缴保费数据

信息通过省级信息共享平台传送至税务部门，由税务部门按规定

征缴。各相关部门对符合条件的新增减免对象应及时认定并资助

参保；对享受定额资助的减免对象中因个人原因放弃参保的，应

做好参保动员，提高其参保积极性；经相关部门多次动员后仍不

按规定缴费参保的，视为放弃当年医疗保险和救助待遇。

（八）2026 年 1 月 1 日起在南安市定点医疗机构出生且出

生当年参加南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婴儿，个人缴费部分

由政府全额补助。

六、缴费渠道

城乡居民完成参保登记后，可通过以下任一渠道办理缴费：

（一）线上缴费渠道：“福建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

（含网页端、移动端）、“闽政通”APP、支付宝“闽政通”小程序、

“聚合码”二维码扫码缴费等。

（二）线下缴费渠道：可在办税服务厅窗口、农业银行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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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银行（农信社）柜面等就近办理。

（三）家庭共济代缴：通过“泉州医疗保障”微信公众号、“闽

政通”APP、“福建医疗保障”微信小程序等办理家庭共济代缴医

保费，共济代缴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强化“政府主导、

镇村联动、部门配合、网格推进、税务征收、多元缴费”的参保

工作机制，用好用活基本医保“一人一档”参保信息管理平台，精

准高效推进参保动员工作。各乡镇（街道）应于 2025 年 11 月 6

日前调整充实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工作领导小组，将城乡

居民参保登记、组织缴费、宣传引导等工作纳入日常重要工作议

程，集中时间、集中力量，确保全民参保工作高效落实到位。

（二）强化协同联动。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沟通协调，健全完

善部门信息沟通和工作协同机制，扎实深入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

1．医保南安分局负责参保登记的统筹管理，加强对参保登

记工作的组织协调、培训指导和督促落实，完善参保人基础信息，

提升参保质量，及时将参保信息传送税务部门。

2．南安市税务局负责医保基金的征收工作，加强对各种缴

费渠道的业务培训和业务指导，确保缴费渠道的畅通，及时通过

省级信息共享平台向医保部门、各乡镇（街道）反馈征收情况。

各税务分局（所）应积极协助乡镇（街道）开展工作，加强对各

村（居）委会各种缴费渠道的业务培训和指导，做好辖区内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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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基本医保基金的征缴工作。

3．各乡镇（街道）负责辖区参保缴费工作的部署、宣传、动

员和业务培训等工作，定期对辖区参保缴费工作开展督查。负责

复核、汇总辖区参保工作信息，及时将新参保或登记信息有变更

的群众信息录入医保信息系统，并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

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反馈工作落实情况，确保应保尽保。

4．市教育局负责提供在校学生名单，督促学校落实在校学

生的参保缴费工作。

5．市民政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残联、退役军人事务

局等负责减免对象的认定和参保缴费补助工作。

6．市财政局负责个人减免财政承担补助部分和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财政补助资金的落实。

7．市人社局负责督促社会保障卡制卡合作银行做好制发卡

等服务。各社会保障卡制卡网点应优化制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

确保制卡顺畅。

8．市公安局协助做好参保人员档案信息的核对工作。

9．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负

责督促各乡镇（街道）、村（居）、学校落实参保缴费动员工作。

10．南安市总医院牵头各成员单位，配合本乡镇（街道）做

好参保登记、基金征缴和待遇保障服务工作。

（三）注重宣传引导。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政策的宣传，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创新宣传形式，

丰富宣传载体，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让群众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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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给予的民生保障以及基本医保在抵御疾病风险、减轻医药费

用负担方面的积极作用，普及医疗保险互助共济、责任共担、共

建共享理念，营造良好参保氛围，确保辖区内动员率达到 100%，

切实保障群众参保权益。

（四）落实经费保障。基金征缴工作结束后，由市财政按参

保人数不低于 2 元/人的标准给予各乡镇（街道）、村（居）参

保经费补助，用于参保动员和乡镇（街道）聘用人员、村（居）

人员工作补助、绩效奖励。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街道）参照市级

做法给予各村（居）委会另行追加适当的工作经费补助，确保参

保登记和基金征缴工作顺利开展。

八、其他

如遇国家、省、泉州市有关政策调整，以国家、省、泉州市

最新规定为准。

附件：南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南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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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费

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为做好我市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记和基金征

缴工作，经研究，决定调整充实南安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缴

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邱雪亮 市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卓赞杰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蔡倩丹 泉州市医疗保障局南安分局局长

柯向阳 南安市税务局局长

李臻辉 市财政局局长

成 员：陈鸿杰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局局长

陈秋芳 市委台办一级主任科员

张燕春 市发改局二级主任科员

林荣贵 市教育局副局长

陈穗宁 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志斌 市民政局副局长

郑雪蓉 市财政局党组成员、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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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开灿 市人社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程 密 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陈青山 市卫健局副局长

马长林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周超荣 市残联副理事长

李辉池 南安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林江洪 泉州市医保中心南安分中心主任

方向前 南安市总医院院长

洪礼通 溪美街道党工委秘书

蔡振强 柳城街道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尤泽泉 美林街道市管干部（事业）

傅明海 省新镇政府副镇长

刘文革 东田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黄种发 仑苍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黄小艺 英都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

蔡雅云 翔云镇党委组织委员、统战委员

林俊杰 眉山乡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黄中华 金淘镇政府副镇长

王双庆 蓬华镇司法所所长

傅梅梅 诗山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陈华芳 码头镇司法所所长

刘建平 九都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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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汉 向阳乡司法所所长

陈培金 罗东镇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

刘德斌 乐峰镇综合执法队队长

苏勇鹏 梅山镇司法所所长

李峰溪 洪濑镇政府副镇长

苏志昌 洪梅镇党委一级主任科员

刘培锟 康美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郭东升 丰州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洪文随 霞美镇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卓桂林 官桥镇二级主任科员

颜永祥 水头镇政府副镇长

吕清淮 石井镇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陈思孟 雪峰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登记和基金

征缴工作的综合统筹和协调调度，研究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市政府办，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

作，指导督促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保质保量完成参保登记和

基金征缴工作任务。办公室主任由卓赞杰同志兼任，副主任由林

江洪、李辉池和郑雪蓉同志担任，成员由医保局、税务局和财政

局相关科室人员组成。



· 13 ·





市直有关单位：市委统战部、台办，市发改局、教育局、公安局、

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农业农村局、卫健局、退役军人

局，残联，税务局、泉州市医保局南安分局。

抄送：泉州市财政局、医保局，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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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尚未落户的1周岁以内新生儿提供出生医学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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